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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新增对关联方借款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向控股股东江苏

苏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苏汇资管”）转让所持有的江苏汇

鸿国际集团莱茵达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莱茵达公司”）100%股权，交

易完成后，莱茵达公司成为公司关联方，预计将新增上市公司对关联方

借款。 

 未来 12个月，莱茵达公司将成为公司控股股东苏汇资管的全资子公司。

根据《股票上市规则》，莱茵达公司系公司关联法人，公司向莱茵达公司

提供借款事项，构成向关联方提供借款的关联交易，不构成重大资产重

组，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除本次交易外，过去 12 个月未与同一关联人以及与不同关联人开展过关

联借款交易。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公司与莱茵达公司签订了《借款合同》，由公司向莱茵达公司出借人民币，

用于协助莱茵达公司偿还银行借款。截至目前，已累计借款合计本息 10,083.76

万元，其中本金 9,150万元，利息 933.76万元。公司拟将持有的莱茵达公司 100%

股权转让给控股股东江苏苏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苏汇资管”）。交

易完成后，莱茵达公司成为公司关联方，预计将新增上市公司对关联方借款。预

计至该次交易交割完成期即 2019 年 10月底，将形成公司对莱茵达公司关联借款

金额 23,017.75 万元，其中本金 22,035.78万元，利息 981.97 万元。 

未来 12 个月，莱茵达公司将成为公司控股股东苏汇资管的全资子公司。根

据《股票上市规则》，莱茵达公司系公司关联法人。 

本次向莱茵达公司提供借款事项，构成向关联方提供借款的关联交易。不构

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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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关联借款事项在公司董事会权限内，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本议

案关联董事张剑先生回避表决。 

除本次关联交易，公司过去 12 个月未与同一关联人以及与不同关联人开展

过非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。 

二、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

公司名称：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莱茵达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2000013478252X1 

法定代表人：郑骏 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法人独资） 

注册资本：29,900万元 

成立时间：1995年 1月 20 日 

经营范围：物业管理，技术咨询，技术服务，电线电缆、纸浆、百货、针纺

织品、服装、皮革制品、五金、交电、陶瓷制品、普通机械、建筑材料、装饰材

料、金属材料、纺织原料、农副土特产品、初级农产品、化肥、电器机械及器材、

石油制品、化工产品及原料、沥青及燃料油、润滑油、矿产品的销售，自营和代

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，房屋租赁，贵金属投资及销售，煤炭批发经营，危

险化学品批发（按许可证所列范围经营），（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）废旧物资的

回收、销售，住宿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

动） 

财务数据： 

单位：万元 

项目 2018 年 12月 31 日 
2019 年 06月 30

日 

总资产  159,465.36  149,862.07 

总负债  167,464.84  158,619.91 

净资产  -7,999.48  -8,757.84 

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

计 
-11,278.53 -12,248.13 

项目 2018 年 2019 年 1-6 月 

营业收入  719,095.23  321,540.8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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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 2018 年数据均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南京分所

审计，并出具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。2019年 1-6月数据未经审计。 

未来 12 个月，莱茵达公司将成为公司控股股东苏汇资管全资子公司，系公

司关联法人。 

三、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

借款金额：预计截至 2019 年 10月底预计人民币 23,017.75 万元，其中本金

22,035.78 万元，利息 981.97 万元； 

借款期限：截至 2019年 12 月 31日； 

借款利息：不低于公司支付给金融机构的借款利率水平； 

借款用途：用于偿还银行借款； 

担保措施：苏汇资管承担连带责任担保。 

四、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

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、公开、合理的原则，决策程序严格按照法律、法

规及公司的相关制度进行，交易定价公允，符合市场原则。借款按不低于公司支

付给金融机构的借款利率水平支付利息，公司无需提供任何抵押或担保，该定价

是依据公司当前融资成本和外部金融机构报价的基础，结合未来 12 个月融资难

度及融资成本趋势并经双方协商确定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

利益的情形。 

五、关联交易的必要性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本次关联交易是为满足莱茵达公司资金需求，调整公司资金结构。 

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、公开、公允、合理的原则，交易定价公允，符合

市场原则，且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，特别是

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及独立性构成重大影

响。 

六、除本次关联交易，公司过去 12 个月未与同一关联人以及与不同关联人

开展过非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。 

利润总额  -31,177.17  -72.69 

净利润  -26,401.50  -806.87 

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

润 
-26,576.72 -1,018.7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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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

（一）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、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

通过了《关于新增对关联方借款的议案》。 

（二）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

独立董事认为：在不影响公司生产经营的情况下，向关联方莱茵达公司提供

借款，满足莱茵达公司经营和发展的资金需求。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公开、自愿原

则，借款按不低于公司支付给金融机构的借款利率水平支付利息，定价公允、关

联交易程序合法，关联董事张剑先生回避表决，符合《公司法》《公司章程》等

有关规定，不存在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，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不利

影响。一致同意将《关于新增对关联方借款的议案》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

十四次会议审议。 

（三）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

独立董事认为：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，公司向莱茵达公司提供借

款，借款按不低于公司支付给金融机构的借款利率水平支付利息，定价公允，关

联董事张剑先生回避表决，表决程序合法，不存在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，特别

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我们一致同意新增对关联方借款事项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

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一日 

 

 


